
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

獎助學金設置辦法(草案) 

108.12.24_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
109.01.07_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0.4.27_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
 

 

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鼓勵本系境遇特殊學生，不畏

逆境，堅持努力向學，設置「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獎助學金」（以下簡

稱本獎助學金）。  

第二條 申請資格條件：  

一、本系學、碩士班在學學生。  

二、境遇特殊者優先（如低收入戶或家境清寒、身心障礙學生或子女、家中突遭急

難變故或其他特殊原因等）。  

三、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GPA3.0以上。  

四、由學生主動提出申請。  

第三條 申請檢附資料：  

一、申請者需填具申請表乙份。  

二、前一學期成績單。 

三、境遇特殊狀況說明或其他有利證明之文件。 

第四條 申請程序與期限：  

申請時程：由系辦公告申請。  

申請程序：申請人於申請時間內備齊資料向本系辦公室申請。  

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學、碩各一名，名額可流通。通過審查之申請者每名頒發新台幣5,000

元，並授予獎狀乙紙。 

第六條 審核方式：申請案經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核發獎助學金。 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異動或停止後，即中止本獎助學金之申請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  學 期 國 立 東 華 大 學 藝 術 創 意 產 業 學 系 獎 助 學 金 申 請 書  

學號  姓名  學制 
□ 學士班      年級 
□ 碩士班      年級 

通訊 
地址  

連絡 
電話  

戶籍 
住址  E-mail  

刻苦力學自述或特殊表現： 

學期成績平均（GPA）  

境 遇 特 殊 狀 況  是 否 領 有 其 他 獎 助 學 金  

□ 低收入戶 
□ 免稅戶 
□ 家遭變故戶 
□ 其他特殊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 

□ 有                (填寫名稱) 

附記：一、必要時承辦單位得請求檢附其他相關證明。 
二、所填資料如不實或拒予說明者，承辦單位得不受理其申請。 

導師簽章 年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簽章 年   月    日 

審查意見 
 
 
 
 

□ 同意申請    
□ 不同意申請 

審核意見： 

______學年度 第_____學期 第_____次系學務委員會議審核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審核簽章：    

 
年   月   日 

110.4.27_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學務委員會議通過 


